
擬訂臺北市中正區河堤段四小段40地號等9筆土地都市
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案公聽會

實 施 者：山發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規劃單位：奇模工程有限公司
設計單位：簡俊卿建築師事務所
估價單位：麗業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瑞普國際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
連邦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實際內容以屆時市政府核定之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為準

開會時間：113年1月31日(星期三)上午10時
開會地點：臺北市中正區青島東路8號

(臺北NGO會館)

簡報電子檔請掃QR code



公聽會會議程序
 指導單位介紹 -

主管機關：臺北市都更新處代表
學者專家：林佑璘委員
實施者：山發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規劃單位報告 - 奇模工程有限公司

 建築設計報告 - 簡俊卿建築師事務所

 估價單位報告 -
麗業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瑞普國際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
連邦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綜合討論與意見交流

 會議通知公告日期
於民國113年1月19日以雙掛號通知及傳單周知更新單元內門牌戶，並張
貼公告於當地里辦公處公布欄。

 刊登新聞報紙
於民國113年1月19日、 113年1月22日、 113年1月23日於前鋒日報刊
登，共刊登三日。

會議通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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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更新單元概述

 辦理緣起與法令依據
辦理緣起：本都市更新單元於民國107年12月

11日公告劃定之「中正-7 捷運古亭站暨和平西
路南側更新地區」範圍內，更新單元面積為
1235.49m²，更新單元內建物屋齡約為45年以
上，有礙市容的觀瞻，且無法完全提供現代都市
發展所必備之安全、整體及舒適之都市空間，生
活環境品質不良，實質環境亟待更新。

法令依據：依「都市更新條例」第22條、第32
條、第37條、第44條及「都市更新條例施行細
則」第8條規定辦理。

 權利變換地區範圍
基地位置：本案更新單元位於臺北市中正區南昌
路二段以西、晉江街七巷以北、晉江街以東及和
平西路一段以南街廓南側，屬於非完整街廓。

更新單元範圍：中正區河堤段四小段40地號等9
筆土地，合計面積為1235.49㎡。

更新地區 更新單元
 實施者 : 山發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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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都市
計畫

111.11.24 府都規字第11100017281號：
臺北市中正區都市計畫通盤檢討

(主要計畫)(第二階段)案

使用分區
第3種商業區特、第3種住宅區

(建蔽率:65%、45% 容積率:630%、225%)

區段劃分 重建區段

公共設施
計畫

無

整建維護
計畫

無

實施方式 權利變換

同意比例

私有土地 私有合法建築物

面積㎡ 人數 面積㎡ 人數

計算
總和

1235.49 34 184.58 2

法定同意
比例門檻

3/4 3/4 3/4 3/4

舊違建戶 1戶

附近地區
土地使用
情形

商3特(原第二種商業區)使用為主，住3為輔，
西北側鄰南昌公園，且有多處學校用地等公共
設施分布

壹、更新單元概述

更新單元

5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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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單元

壹、更新單元概述

1

2 4

3

1

23

5

4

更新單元外拍
攝角度

更新單元內拍
攝角度

更新單元內拍攝角度

更新單元內拍攝角度

1 2

43

1

3

2

4 5 5



貳、申請獎勵項目及額度

確實數據以屆時市政府核准之內容為準。

建築容積獎勵項目 獎勵面積(㎡)
佔法定容積百
分比(％)

結構安全問題 第六條 二、經結構安全性能評估結果未達最低等級 437.00 7.53%

取得候選綠建築
證書

第十條 取得候選綠建築證書，依等級給予獎勵容積 348.21 6.00%

取得候選智慧建
築證書

第十一條 取得候選智慧建築證書，依等級給予獎勵容積 348.21 6.00%

耐震設計 第十三條 一、取得耐震設計標章 232.14 4.00%

時程獎勵 第十四條 二、未經劃定應實施更新之地區： 580.36 10.00%

違章戶 第十七條

處理占有他人土地之舊違章建築戶，依都市更
新事業計畫報核前之實測面積給予獎勵容積，
且每戶不得超過最近一次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口
及住宅普查報告各該直轄市、縣（市）平均每
戶住宅樓地板面積

95.73 1.65%

中央更新容積獎勵(1) 2,041.65 35.18%

中央都市更新獎勵土地面積 : 1235.49(m²) 、基準(法定)容積 : 5803.60(m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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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條 獎勵項目如附表，

獎勵容積評定
因素

評定基準 獎勵面積(㎡)
本案擬爭
取獎勵值

ㄧ、都市環
境之貢獻

建築規劃設計(二)
基地開發設置雨水流出抑制設施，達法定雨
水貯留量二倍以上。

58.00 1.00%

建築規劃設計(三)

基地面臨都市計畫道路、公共設施或指定建
築線之既成巷道沿街面，留設供人行走之地
面道路或騎樓且具延續性，並配合基地周遭
相鄰街廓整體考量設置，無遮簷部分須以滲
透設計，其設計經由建築師簽證。且留設供
人行走之地面道路或騎樓，各部分淨寬均達
二公尺以上六公尺以下。

133.00 2.29%

建築規劃設計(四)
符合臺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歷次
會議通案重要審議原則之建築設計類別全部
審議原則。

174.11 3.00%

新北市更新獎勵(2) 365.11 6.29%

容 積 獎 勵 合計(1)+(2)   (上限50%獎勵) 2,406.76 41.47%

申 請 容 積 移 轉 (3) 1,861.22 32.07%

申 請 獎 勵 值 總 計 (1) + (2) + (3) 4,267.98 73.54%

台北市都市更新獎勵

確實數據以屆時市政府核准之內容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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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建築興建計畫

 建築使用及規劃戶數
 B1層：防空避難室兼停車空間
 B2~B6層：停車空間
 1F：管委會使用空間、店鋪 3戶
 2F~3F：一般事務所 16戶
 4F~26F：集合住宅 160戶

總計179戶

 規劃高度
 87.2公尺

 停車位規劃：
機車停車位： 123輛
汽車停車位： 117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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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法令及面積檢討

9

項 目 開 發 內 容

基地面積 1235.49㎡

土地使用分區

建蔽率

住宅區 45% 82.66㎡ 允建

建築

面積

766.31㎡商業區 65% 683.65㎡

容積率

住宅區 225% 183.71㎡ 413.34㎡
允建
基準
容積

5803.60㎡商業區

300% 214.00㎡ 642.00㎡

400% 230.33㎡ 921.32㎡

630% 607.45㎡ 3826.93㎡

都更獎勵(41.47%) 5803.60*41.47%=2406.76㎡

容積移轉(32.07%) 5803.60*32.07%=1861.22㎡

獎勵後總容積 10071.58㎡

地面層以上樓地板面積 12777.87㎡

設計地下室開挖率(住70%商80%) 969.97㎡ (78.5%)   

總戶數 商業16戶+3店鋪，住宅=160戶

停車數量

汽車數量 應設 109輛 實設 117輛

機車數量 應設 123輛 實設 123輛



01 基地量體配置計畫

10

鄰地

1.門廳入口

2.竹林與禪院

3.退縮人行步道

4. 車道入口

4

1

3

鄰地

2

3 管委會使用空間

管委會使用
空間

1/8
車
道



4
.
2
M

(+0.5)

管委會使
用空間

1F

B1F 4.2M 防空避難室及地下停車場

2
2
.
3
M

建築規模 地上 26Ｆ
地下 6F

規劃棟數 1棟

規劃戶數 179戶

使
用
規
劃

B1F 防空避難室
兼停車空間

B2F~B6F 汽車停車空間

1F 管委會使用空間
店鋪 3戶

2F-3F 一般事務所16戶

4F-26F 集合住宅160戶

規劃高度 87.2公尺
店鋪

集合住宅

15

3
.
3
x
 
2
5
F

=
8
2
.
5
M

8
7
.
2
M

R3F

R1F9
M

(+0.5)

5

10

20

25

26

集合住宅

落物
曲線

一般事務所

14

4 集合住宅

2

B2F 3.2M

B3F 3.2M

B4F 3.2M

B5F 3.2M

B6F 3.2M

02 垂直樓層用途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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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門廳入口

2. 車道入口

管委會使用空間

管委會使用
空間

1/8
車
道

3. 店鋪入口

圖例:

本案住戶主要出入口位於南昌
路二段, ,基地南側臨路晉江街
留設3間店面,並將車道設於晉
江街。

4. 人行動線

5..車行動線

03 主要出入口及人行動線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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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空間系統

本案建築物集中設計一棟於基
地中央 ,基地臨路留設人行步
道,並自行留設南北向通路供
公眾使用。

管委會使用空間

管委會使用
空間

1/8
車
道

04 開放空間系統

13



12.47㎡

120.53㎡

人行步道獎勵值:

12.47+120.53=133.00㎡

05 人行步道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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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升降機

消防車行進動線

特別安全梯

人員逃生動線

救災人員搶救動線

圖例:

06 防災配置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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楓香九芎

樟樹

光臘樹 樟樹 楓香 九芎 白水木

S:1/200

樟樹

白水木

白水木

白水木

梔子花

錫蘭葉下株 假儉草 闊葉麥門冬

七里香斑葉百合竹 羅漢松

07-景觀植栽配置圖-喬木、灌木、地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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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景觀鋪面計畫

17

車道破口處以不同色彩材質
加以區隔，高差順平處理

順平

A+C

深灰色系花崗石或厚磚 10YR3/0.5

淺灰色系花崗石或厚磚 10YR7.5/0.5

車道灰色崗石或厚磚 10YR7.5/0.5

名 稱圖例

灰色燒面花崗石

A

B

深灰色燒沖面花崗石

白色燒面花崗石

C

車道磚

D

地界界石設置

鋪面設計止滑係數採
CNS 3299-12之C.S.R 
0.55以上。

+0

A+B

順平

順平順平

AA’

S:1/200

A+C

順平

+15

+15



1F 09 各層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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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F 

19



3F 

20



4-14F 

21



15F 

22



16F 

23



17F 

24



18F

25



19-20F 

26



21-26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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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 機車

B1 123

B2 23

B3 24

B4 24

B5 24

B6 22

TOTAL 117 123

B1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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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 機車

B1 123

B2 23

B3 24

B4 24

B5 24

B6 22

TOTAL 117 123

B2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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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 機車

B1 123

B2 23

B3 24

B4 24

B5 24

B6 22

TOTAL 117 123

B3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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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 機車

B1 123

B2 23

B3 24

B4 24

B5 24

B6 22

TOTAL 117 123

B4F 

31



汽車 機車

B1 123

B2 23

B3 24

B4 24

B5 24

B6 22

TOTAL 117 123

B5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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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 機車

B1 123

B2 23

B3 24

B4 24

B5 24

B6 22

TOTAL 117 123

B6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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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建築外觀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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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建築外觀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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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訂臺北市中正區河堤段四小段40地號等9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案公聽會估價簡報

1.都市更新權利變換估價法源依據

(1)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

(2)臺北市都市更新權利變換不動產估價報告書範本
及審查注意事項。

(3)中華民國不動產估價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公報。

(4)台北市不動產估價師公會估價作業通則。

2.評估內容

(1)更新前各權利人之權利價值及價值比例。

(2)更新後各個分配單元之權利價值(建築物及其土
地應有部分)。

價值評估法源及內容 0.估價簡報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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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訂臺北市中正區河堤段四小段40地號等9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案公聽會估價簡報

更新單元基本資料

勘估標的 中正區河堤段四小段40地號等9筆土地

價格日期 112年12月15日

土地面積 1,235.49㎡(373.7357坪)

使用分區 商三特(原屬商二)、第三種住宅區

臨路狀況 二面臨路(15m、8m、6m)

1.更新前估價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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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更新前各宗土地權利價值：以法定容
積率為基礎，並加計「結構安全未達
最低標準」獎勵，以折減後容積率評
估各宗土地更新前土地權利價值。

2.視為同一宗土地之劃分：價格日期當
時數筆土地為「同一所有權人之毗鄰
土地」或「同一張使用執照之毗鄰土
地」。

3.選定合併後整宗土地為比準地，以折
減後容積率評估比準地合理價格，再
依各宗土地個別條件優劣及容積率差
異，評估各宗土地合併前價格。

4.更新前676建號建物所有權人未持有
坐落土地48地號產權，其合法建築
物所有權之權利價值，依不動產估價
技術規則第126-2條規定評估，並考
量地上建物現況維護管理情形，依
「台北市不動產估價師公會第五號估
價作業通則」規定，評估合法建物尚
可使用期間為20年

宗地
編號

地號
土地面積

(坪)
各宗土地
面積(坪)

土地使用
分區

法定容積
率(%)

實際可使
用容積率

(%)

結構安全未
達最低標準
獎勵值(%)

各宗土地
容積率(%) 備註

1 40 0.1361 0.1361
商三特

(原屬商二)
630.00% 630.00% - 630.00%

2 44-1 0.3025 0.3025
商三特

(原屬商二)
630.00% 630.00% - 630.00%

3 

45-1 2.6348

2.7346

住三 225.00% 225.00% -

232.56%
同一所有
權人45-4 0.0998

商三特
(原屬商二) 

630.00% 400.00% 8.0%

4 

47 26.3175

48.0975

住三 225.00% 225.00% 8.0%

297.87%
同一所有
權人

47-1 11.1925
商三特

(原屬商二)
630.00% 300.00%

47-2 10.5875
商三特

(原屬商二)
630.00% 400.00% 8.0%

5 
48 295.8450

322.4650

商三特
(原屬商二)

630.00% 524.42% 8.0%
538.19%

同一所有
權人

48-2 26.6200 住三 225.00% 225.00%

合計 373.7357 373.7357 569.78% 469.74% 505.13%

註：由於商三特(原屬商二)土地，面臨南昌路二段面寬不足，導致容積率無法完全使用630%

法定容積率，實際可使用容積率依委託者提供資料計算。

擬訂臺北市中正區河堤段四小段40地號等9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案公聽會估價簡報

更新前估價條件 1.更新前估價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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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單元內宗地劃分

比準地之選定及分析

比準地價格評估
(比較法、土地開發法)

合併前各筆土地
權利價值及比例推估

合併後土地價格評估
(比較法、土地開發法)

合併前各筆土地價值比例
分配合併後土地價格

• 比準地：

整宗土地(面積373.7357坪，折減後容積率496.16%)

• 各宗地比較調整項目：

面積、土地形狀、臨路路寬及面數、容積率。

更新前合併後土地

土地單價(元
/坪)

4,500,000

土地總權利
價值(元)

1,681,810,650

更新前土地

比準地單價
(元/坪)

4,500,000

土地總權利
價值(元)

1,633,619,867

5

1
2

3

4

擬訂臺北市中正區河堤段四小段40地號等9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案公聽會估價簡報

更新前估價說明 2.更新後估價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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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後估價條件

1.權利變換後區分所有建物及其土地應有部分，應考量都市更新權利變
換計畫之建築計畫、建材標準、設備等級、工程造價水準及更新後樓
層別效用比關聯性等因素，以都市更新評價基準日當時之新成屋價格
查估之。

2.更新後各戶價格評估，店面選定「1F-A2」戶為比準戶，辦公選定
「3F-A3」戶為比準戶，住宅選定「10F-A7」戶為比準戶，停車位
選定地下二層車位編號111號 (250cm*550cm)作為比準車位。

3.更新後規劃露台為約定專用，本次評估考量露台使用效益，評估該更
新後區分所有建物及其土地應有部份之合理價值。

更新後建築規劃

1. 產品類型：商業住宅大樓(地上26層、地下6層)

2. 建物構造：鋼骨鋼筋混凝土造三級

3. 店面(1F)：3戶，坪數為10.8坪~23.3坪

4. 辦公(2F~3F)：16戶，坪數為20.1坪~34.7坪

5. 住宅(4F~26F)：160戶，坪數為22.5~33.2坪

6. 停車位：113部坡道平面式停車位

比準戶之選定及分析

更新後比準戶價格評估
(比較法、收益法)

綜合效用比推估
(樓層別效用比、建物個別效用比)

更新後各單元價格推估

更新後停車位價格推估

更新後各單元權利價值及總值

擬訂臺北市中正區河堤段四小段40地號等9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案公聽會估價簡報

更新後估價說明 2.更新後估價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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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面比準戶單價：145萬/坪

樓層 1F

戶別 A2

面積(坪) 22.59

通風採光 單面採光

格局 尚方整

樓高 4.2m

位置 非角間

路沖 是

公設比 20.02%

※店面效用比調整因子：面積、通風採光、
柱位影響、路沖

A2

擬訂臺北市中正區河堤段四小段40地號等9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案公聽會估價簡報

更新後店面比準戶單價 2.更新後估價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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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訂臺北市中正區河堤段四小段40地號等9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案公聽會估價簡報

樓層 3F

戶別 A3

面積(坪) 25.72

通風採光 單面採光

格局 方整

樓高 3.3m

柱位影響 無

公設比 39.17%

轉管 無

※辦公效用比調整因子：樓層別、面積、通風採
光、柱位影響、格局、轉管等

辦公比準戶單價：95萬/坪

A3

更新後辦公比準戶單價 2.更新後估價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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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比準戶單價：112萬/坪

樓層 10F

戶別 A7

面積(坪) 30.39

通風採光 雙面採光

格局 略差

樓高 3.3m

棟距 普通

公設比 34.86%

轉管 無

※辦公效用比調整因子：樓層別、面積、通風採
光、棟距、規劃設計(暗廳)、轉管、柱位影響

A7

擬訂臺北市中正區河堤段四小段40地號等9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案公聽會估價簡報

更新後住宅比準戶單價 2.更新後估價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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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層 B2

編號 111

面積(坪) 10.58

類型 坡道平面式

大小 250cm*550cm

上下車便利性 普通

停車便利性 普通

比準車位單價：300萬/個

※停車位效用比調整因子：樓層別、車位類型、停
車便利性、上下車便利性

111

擬訂臺北市中正區河堤段四小段40地號等9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案公聽會估價簡報

更新後比準車位單價 2.更新後估價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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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日期：112年12月15日

更
新
前

更新前平均土地單價(元/坪) 4,500,000元/坪

更新前土地總價（元） 1,681,810,650元

更
新
後

店面平均單價（元 /坪） 1,467,430元/坪

辦公平均單價（元 /坪） 960,192元/坪

住宅平均單價（元 /坪） 1,153,911元/坪

車位均價（元 /個） 2,719,027元 /個

更新後房地總價值（元） 5,769,528,840元

擬訂臺北市中正區河堤段四小段40地號等9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案公聽會估價簡報

估價結果說明 3.估價結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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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項目 項目 金額

壹、工程費用

一、重建費用(A)
(包括拆除工程、新建工程及其他費用)

1,940,935,529 

二、公共設施費用(B) 0

貳、權利變換
費用(C)

都市更新規劃費、不動產估價費、更新前測量
費、拆遷補償費及地籍整理費用等 48,780,816

參、貸款利息 144,336,399 

肆、稅捐 72,079,399 

伍、管理費用 人事行政管理費、信託管理費、銷售管理費、
風險管理費等 565,328,242 

陸、容積移轉 212,909,046 

共同負擔費用 2,984,369,431 

現地安置戶應繳價金 0

共同負擔費用(扣除現地安置戶應繳價金) (C) 2,984,369,431 

依『臺北市都市更新事業及權利變換有關經費提列標準』規定提列，實際費用仍將以臺北市政府審議核定內容為準。

肆、共同負擔說明
 依110年1月「都市更新事業及權利變換計畫內有關費用提列標準」規定提列

 建築工程建材設備等級採以SRC第三級提列，標準單價為110年6月版78,600 元/㎡

 本案建築設計地上26層、地下6層，鋼骨鋼筋混凝土造(SRC)第三級

 本更新案實施總成本，由實施者山發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分擔，並按更新單元內各土地所有

權人權值比例負擔，後於權利變換後應分配之土地及建築物折價後抵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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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更新前後權利價值鑑定
 評價基準日：112年12月15日
 依「不動產鑑價技術規則」進行更新前後權利價值查鑑
 為保障所有權人最高應分配權益，選定以「麗業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鑑價結果為權利變

換計算依據。

項目
麗業不動產估價師

聯合事務所
連邦不動產估價師

聯合事務所
瑞普國際不動產
估價師事務所

更新前
土地價
值

土地平均單價(元/坪) 4,500,000 4,450,000 4,450,000 

更新前土地總價(元) 1,681,810,650 1,663,123,976 1,663,123,865 

更新後
房地價
值

一樓店面平均單價
(元/坪) 1,467,430 1,475,815 1,408,414 

二樓以上平均單價
(元/坪) 1,137,195 1,121,329 1,108,546 

車位平均價格(元/個) 2,719,027 2,836,726 2,836,726 

更新後總權利價值(元) 5,769,528,840 5,708,256,834 5,643,973,416 

共同負擔(元) 2,984,369,431 2,984,369,431 2,984,369,431

土地所有權人應分配權利價值
(元)

2,785,159,409 2,723,887,403 2,659,603,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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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權利變換程序法令依據
 法令依據
 都市更新條例第48條

 權利變換實施辦法第5條、第7條、第11條

 參與權利變換者
 依更新後應分配權利價值參與分配房地，並依實際分配與應分配價值差額找補價金

 不願參與或不能參與權利變換者
 依其更新前權利價值領取補償金

 拆遷安置計畫
 本案委由麗業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針對合法建物之結構、樓層型態及使用年

限等評定計算補償安置。

 本案租金補貼等以合法建築物謄本登載面積計之。

 租金補貼期間依都市更新事業及權利變換計畫內有關費用提列總表(110年1月版)

所有權人應於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經台北市政府核定發布日起10日內搬遷，或於

實施者預訂之房屋拆除日兩個月前通知所有權人搬遷(實際時間由實施者發函通知為

準)，所有權人應將房屋內各項物品騰空點交實施者接管，否則以廢棄物論。

倘所有權人位於約定期限內搬遷完成，經實施者書面催告十日後仍無故不履行，所有

權人視同違約絕無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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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願調查寄發資料明細

 意願調查期間： 113年2月1日~ 113年3月1日

 調查時間：符合法令30天以上之規定

 請於限期內(依通知函註明時間)繳交意願調查表及更新後分配位置申請書

 於意願調查期間後，若所有權人仍未繳交選配申請書，或有同一分配單元

二人以上重複選配情形者，將依規定擇期進行抽籤事宜。

柒、權利變換意願調查說明

寄出項目 內容說明 備註

意願調查通知函 說明選配時間及公開抽籤時間 附件一

選配原則 說明選配方式 附件二

各所有權人更新前權利價值比例及
更新後分配權利價值表 附件三

各戶單元產權面積與總價對照表
/各個停車位之編號與總價對照表 載明分配單元編號、面積、總價 附件四

各樓層平面配置圖 各層建築圖 圖面資料

權利變換意願調查表 表達參與意願 附件五

更新後分配位置申請書 選填更新後單元及車位 附件六

更新後合併分配協議書 若欲與他人合併選配則須填寫 附件七

所有權人填寫用印
後，擲還予實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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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願調查通知函

 實施者於意願調查前應寄出意願

調查函及相關表單，所有權人應

注意意願調查期間，並於期限內

繳還意願調查表其相關表單。

附件一

選配期間113.2.1~113.3.1

 繳回文件：

1.附件五權利變換意願調查表

2.附件六更新後分配位置申請書

3.附件七更新後合併分配協議書 (無合

併分配者免繳回)

 繳回方式：

親送或掛號郵寄

(新北市板橋區民生路一段3號21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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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屋：1樓店面以原位次所有權人優先選配，2樓以上開放自由選配，惟原樓層原位次所有權人亦優先選配。

 汽車停車位：車位設置於地下二層至地下六層，除地下二層及地下三層之無障礙車位(編號82、83、105、

106號)非屬可選配之範圍外地下層停車空間予權利人依各樓層可分配車位選配。

 實分配價值(即房地價值+車位價值)，不超過權利變換計畫所載應分配權利價值再加百分之十內，避免未來辦

理權利變換選配作業時，所有權人實分配價值與應分配價值差距過鉅，過度超額選配影響其他所有權人權益

，並依相關規定辦理差額價金找補。

 若應分配權利價值未達最小分配單元價值，得與其他所有權人協議合併分配或單獨領取價金。

 已達最小分配單元未於規定期限內選配者，後續將委由律師、里長或其他公正人士，依其可分配權利價值上

下百分之十內之房屋單元及車位價值總合，以公開抽籤方式代為抽籤分配。

 若權利人未依本選配原則進行選配，發生與其他權利人申請同一位置時，由符合本選配原則之權利人優先分

配，未符選配原則之權利人另行依原則於未被選配之位置中選配或抽籤。後續若採抽籤方式決定，未抽中者

僅能就實施者分配部份予以申請分配，不得再與其他所有權人抽籤分配。

 申請分配期間截止後，權利人若欲修改，須與實施者協議，以確保其他權利人及案件之穩定性。

 若因審議過程中修改調整設計，以致造成已被選配之「停車位」與「分配單元」變動者，實施者將以原位次

精神（原來或最接近之相對位置）予以分配並通知權利人。

 有關所有權人選配價值遠高於其應分配價值後續執行方式，本案依內政部一百年十二月七日台內營字第

1000810535號函 : 辦理選配及公開抽籤作業時，應依內政部一百年十月十九日台內營字第1000809224號函

規定，其事業計畫未表明分配方式者，不得對選配者加以限制；針對超額選配之處理，其多選配部分，係屬

實施者由土地所有權人折價抵付現金補償後取得之房地，應由實施者與所有權人合意為之，且超額選配之申

請，應以不影響其他所有權人分配部分優先選配權益為限，不得併同抽籤處理。

附件二
選配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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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各所有權人更新前權利價值比例及更新後分配權利價值表(範例)

某甲 某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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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權利變換意願調查表

請所有權人確認自己產權是否正確

勾選是否有意願參與權利變換

簽署日期應確實填寫

各項資料皆應確實填寫，並且用印

請確認所有權人姓名

(*若有塗改請於修改處蓋章)

請確認所有權人姓名

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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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後分配位置申請書

依各層平面圖及住戶單元產權面積與總價對照表
對照後，選擇屬意之單元編號及車位編號。

簽署日期應確實填寫

各項資料皆應確實填寫，並且用印

(*若有塗改請於修改處蓋章)
附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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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後合併分配協議書

 所有權人若因更新後應分配權利價值不足更新後最小
單元之銷售價額，或因個人因素欲合併分配更新單元
者，應簽署本協議書。

協議合併分配者，確實填寫所有權人名與人數

填寫要合併選配的單元及車位，並應填寫各
協議合併者權利範圍分配

 依據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第12條規定，更新前
原土地或建築物如經法院查封、假扣押、假處分或破
產登記者，不得合併分配。。

所有合併分配之所有權人皆須填寫各項基本資料，並簽
名及用印

簽署日期應確實填寫

(*若有塗改請於修改處蓋章) 附件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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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實際應依本案審議時程及相關配合進度執行情形辦理之。

第一階段：
擬訂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階段

自
辦
公
聽
會
、
意
願
調
查

約24~30個月

公
開
展
覽
、
公
辦
公
聽
會

專
案
小
組
審
查

都
市
更
新
審
議
委
員
會
審
議

市
府
核
定
、
計
畫
公
告

工
程
施
工

建
照
及
發
包

發
放
補
償
金

申
請
使
照

第二階段：
興建階段

第三階段：
完工交屋階段

接
管
、
差
額
價
金
找
補

產
權
登
記

計
畫
完
成
與
成
果
備
查

約6~8個月約48~54個月

113.1~115.6 115.7~119.12 120.1~120.8

聽
證
會

捌、實施進度

擬
訂
計
畫
、
送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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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其他應加表明之事項

 政府部門諮詢方式─台北市都市更新處

網站：http://uro.gov.taipei/

聯絡電話：(02)2781-5696

聯絡地址：臺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3段168號17樓

時間 :周一至週五 8:30-17:30

 本案專屬網站及更新服務處聯絡方式

網站：http://www.shinefar.com.tw/

更新服務處：新北市板橋區民生路一段3號21樓

聯絡電話：（02）2959-9696#520

專案聯絡人：賴姿妤

時間 :周一至週五 8:30-17:30

簡報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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